
 
 
 

 

 

 

党组函〔2018〕99 号 

   ★ 
 

关于开展 2018 年“共产党员献爱心” 
捐献活动的通知 

 

各基层党委、党总支、直属党支部： 

“共产党员献爱心”捐献活动是首都广大党员发挥先锋

模范作用，体现党的先进性，弘扬中华民族扶贫济困传统美

德，展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特色活动。按照市委组织部

通知要求，2018 年“七一”期间，市委组织部、市委宣传部、

市慈善协会将继续在全市范围内组织开展“共产党员献爱心”

捐献活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捐献活动的时间 

6 月 14 日至 6 月 25 日开展集中捐献活动。 

二、捐献原则及参与对象 

坚持捐款自愿，不限数额。 

参与对象为全校共产党员，以及自愿参加的流动党员、



入党积极分子和群众。 

三、捐款使用 

捐款主要用于在北京市范围内开展的救助项目，具体包

括： 

（一）“爱心为生命续航”慈善医疗救助项目 

1．慈善大病救助项目。本市低保、低收入及城乡其他特

殊困难人员，因患重大疾病需要治疗，经现行医疗保障制度

报销以及民政部门医疗救助后，个人（家庭）负担仍然较重，

严重影响家庭基本生活，对其政策范围内的个人负担部分给

予一定比例的一次性救助，最高救助金额 4 万元。 

2．慈善儿童大病救助项目。本市低保、低收入及其他特

殊困难家庭中 16 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因患重大疾病需要治

疗，经现行医疗保障制度报销以及民政部门医疗救助后，个

人（家庭）负担仍然较重，严重影响家庭基本生活，对其政

策范围内的个人负担部分给予一定比例的一次性救助，最高

救助金额 5 万元。 

3．慈善罕见病救助项目。本市低保、低收入及其他特殊

困难家庭中的人员因患罕见病需要治疗，经现行医疗保障制

度报销以及民政部门医疗救助后，个人（家庭）负担仍然较

重，严重影响家庭基本生活，对其政策范围内的个人负担部

分给予一定比例的一次性救助，最高救助金额 4 万元。 

（二）“爱心成就未来”慈善助学项目 

1．宏图励志计划。对北京宏志中学及宏志班中部分品学

兼优的学生给予一定金额的教育资助。 

2．逐梦行动。对本市低保家庭中就读普通高中的学生给



予一定金额的教育资助。 

3．圆梦行动。对在京就读的部分贫困高职生、高校大学

生，给予一定金额的资助。 

（三）“爱心情暖夕阳”慈善助老项目 

本市 60 周岁以上低保老年人的门诊治疗费用，在现行医

疗保障制度、政府医疗救助后，对自费部分负担仍然较重的，

每年给予最高 500 元的补助。 

（四）帮扶生活困难党员 

本市党员本人或其配偶、子女因重大疾病或突发性事故

等导致家庭生活困难，给予一次性 5000 元的资金扶助。 

（五）其它救助项目 

因遭遇自然灾害、车祸、火灾等突发事件造成生活特别

困难的家庭或个人，根据其困难程度给予一定金额的救助。 

四、工作要求 

各基层党委要高度重视，加强领导，精心组织，切实做

好捐献活动各项工作。 

（一）及时动员部署。 

各基层党委要以印发通知、召开会议和组织党员开展专

题组织生活等各种有效形式，开展捐献活动的动员部署工作；

要向全体党员通报 2017 年“共产党员献爱心”捐献活动的基

本情况和资金使用情况（附件 1），进一步调动广大党员参

与捐献活动的积极性；组织广大党员积极参加捐献活动，践

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体现党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进

一步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增强党组织的凝聚力

和影响力。 



（二）精心组织捐献。 

基层党委要做好捐款的汇总和统计工作，并于 6 月 27 日

（星期三）前，将全部捐款交财务处，捐款交至财务处时，

请注明“2018 年 XX 党委献爱心捐款”，将捐款统计表（附

件 2）盖党委公章送至 2 号办公楼 307 房间，同时将电子版

统计表发送至 bitzzb@bit.edu.cn。 

（三）加强宣传工作。 

基层党委要通过校园媒体及时报道捐献活动进展情况，

营造良好氛围。注重发现在捐献活动中涌现出的先进典型，

推动捐献活动不断深入。典型事迹可随时报党委组织部。 

 

联系人：孙硕 

联系电话：68912262 

 

附件 1：2017 年“共产党员献爱心”捐献活动基本情况

和资金使用情况 

附件 2：2018 年“共产党员献爱心”捐款统计表 

 

党委组织部     

2018 年 6 月 14 日  



附件 1： 
 

2017 年“共产党员献爱心”捐献活动 
基本情况及资金使用情况 

一、2017年“共产党员献爱心”捐献活动基本情况 

2017 年 6月至 7月，市委组织部、市委宣传部、北京市

慈善协会联合开展了“共产党员献爱心”捐献活动，得到全

市广大党员和群众的积极响应，共接收 6788 个单位、80.87

万名党员、14.08 万名群众捐款 6440.24 万元。其中，市慈

善协会接收捐款 2131.81万元，区慈善协会接收捐款 4308.43

万元。 

二、2017年“共产党员献爱心”捐献活动资金使用情况 

2017年“共产党员献爱心”捐献活动所募善款仍由市、

区慈善协会分别掌握，按照 2017 年“共产党员献爱心”捐

献活动工作方案的要求，共使用捐款 6652.3 万元，救助困

难群众和困难党员 75709 名。 

本着救急救难、群众需求强烈、救助效果好、社会影响

大的救助原则，所募善款主要用于以下救助项目： 

一是开展慈善助医项目。出资 1358.50 万元，对 2248

名因患大病导致生活特别困难的家庭或个人进行了救助。 

二是开展慈善助学项目。出资 1075.53万元，资助 5925

名家庭生活困难的学生。 

三是开展慈善助老项目。出资 574.12 万元，惠及 8544

名老人。 



四是开展慈善助困项目。1.市、区慈善协会共拨付

1232.21万元，对北京市 6049 名生活困难党员进行帮扶。2.

出资 1973.43万元，用于资助 8279 户生活困难的家庭。 

五是出资 438.51万元，用于助残、关爱复员退伍军人、

孤残儿童及其他救助项目，受益群众达 44664名。其中，出

资 82.28 万元，帮助 1046 名残障个人及孤残儿童；出资

182.91 万元，用于关爱生活困难的复员退伍军人 1746 名；

出资 173.32 万元，用于关爱失独家庭等困难人群。                         

                              

 

                           北京市慈善协会 

                            2018 年 6 月 

 



附件 2: 

 

2018 年“共产党员献爱心”捐款统计表 

 

单  位：                                      （须加盖基层党委公章） 

捐款金额 

（单位：元） 

参与捐款的党员人

数（不含流动党员） 

参与捐款的流

动党员人数 

参与捐款的入党

积极分子人数 

参与捐款群众人数 

（不含入党积极分子） 

     

填表人：                                              

联系电话： 

传真： 

地址： 

邮编： 

 

 

 

 

 






党组函〔2018〕99号

   ★

关于开展2018年“共产党员献爱心”

捐献活动的通知

各基层党委、党总支、直属党支部：


“共产党员献爱心”捐献活动是首都广大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体现党的先进性，弘扬中华民族扶贫济困传统美德，展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特色活动。按照市委组织部通知要求，2018年“七一”期间，市委组织部、市委宣传部、市慈善协会将继续在全市范围内组织开展“共产党员献爱心”捐献活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捐献活动的时间

6月14日至6月25日开展集中捐献活动。

二、捐献原则及参与对象


坚持捐款自愿，不限数额。

参与对象为全校共产党员，以及自愿参加的流动党员、入党积极分子和群众。


三、捐款使用


捐款主要用于在北京市范围内开展的救助项目，具体包括：

（一）“爱心为生命续航”慈善医疗救助项目

1．慈善大病救助项目。本市低保、低收入及城乡其他特殊困难人员，因患重大疾病需要治疗，经现行医疗保障制度报销以及民政部门医疗救助后，个人（家庭）负担仍然较重，严重影响家庭基本生活，对其政策范围内的个人负担部分给予一定比例的一次性救助，最高救助金额4万元。

2．慈善儿童大病救助项目。本市低保、低收入及其他特殊困难家庭中16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因患重大疾病需要治疗，经现行医疗保障制度报销以及民政部门医疗救助后，个人（家庭）负担仍然较重，严重影响家庭基本生活，对其政策范围内的个人负担部分给予一定比例的一次性救助，最高救助金额5万元。

3．慈善罕见病救助项目。本市低保、低收入及其他特殊困难家庭中的人员因患罕见病需要治疗，经现行医疗保障制度报销以及民政部门医疗救助后，个人（家庭）负担仍然较重，严重影响家庭基本生活，对其政策范围内的个人负担部分给予一定比例的一次性救助，最高救助金额4万元。

（二）“爱心成就未来”慈善助学项目

1．宏图励志计划。对北京宏志中学及宏志班中部分品学兼优的学生给予一定金额的教育资助。

2．逐梦行动。对本市低保家庭中就读普通高中的学生给予一定金额的教育资助。

3．圆梦行动。对在京就读的部分贫困高职生、高校大学生，给予一定金额的资助。

（三）“爱心情暖夕阳”慈善助老项目

本市60周岁以上低保老年人的门诊治疗费用，在现行医疗保障制度、政府医疗救助后，对自费部分负担仍然较重的，每年给予最高500元的补助。

（四）帮扶生活困难党员

本市党员本人或其配偶、子女因重大疾病或突发性事故等导致家庭生活困难，给予一次性5000元的资金扶助。

（五）其它救助项目

因遭遇自然灾害、车祸、火灾等突发事件造成生活特别困难的家庭或个人，根据其困难程度给予一定金额的救助。

四、工作要求


各基层党委要高度重视，加强领导，精心组织，切实做好捐献活动各项工作。


（一）及时动员部署。

各基层党委要以印发通知、召开会议和组织党员开展专题组织生活等各种有效形式，开展捐献活动的动员部署工作；要向全体党员通报2017年“共产党员献爱心”捐献活动的基本情况和资金使用情况（附件1），进一步调动广大党员参与捐献活动的积极性；组织广大党员积极参加捐献活动，践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体现党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进一步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增强党组织的凝聚力和影响力。


（二）精心组织捐献。

基层党委要做好捐款的汇总和统计工作，并于6月27日（星期三）前，将全部捐款交财务处，捐款交至财务处时，请注明“2018年XX党委献爱心捐款”，将捐款统计表（附件2）盖党委公章送至2号办公楼307房间，同时将电子版统计表发送至bitzzb@bit.edu.cn。


（三）加强宣传工作。

基层党委要通过校园媒体及时报道捐献活动进展情况，营造良好氛围。注重发现在捐献活动中涌现出的先进典型，推动捐献活动不断深入。典型事迹可随时报党委组织部。

联系人：孙硕

联系电话：68912262

附件1：2017年“共产党员献爱心”捐献活动基本情况和资金使用情况

附件2：2018年“共产党员献爱心”捐款统计表

党委组织部    

2018年6月14日 

附件1：

2017年“共产党员献爱心”捐献活动

基本情况及资金使用情况

一、2017年“共产党员献爱心”捐献活动基本情况

2017年6月至7月，市委组织部、市委宣传部、北京市慈善协会联合开展了“共产党员献爱心”捐献活动，得到全市广大党员和群众的积极响应，共接收6788个单位、80.87万名党员、14.08万名群众捐款6440.24万元。其中，市慈善协会接收捐款2131.81万元，区慈善协会接收捐款4308.43万元。

二、2017年“共产党员献爱心”捐献活动资金使用情况

2017年“共产党员献爱心”捐献活动所募善款仍由市、区慈善协会分别掌握，按照2017年“共产党员献爱心”捐献活动工作方案的要求，共使用捐款6652.3万元，救助困难群众和困难党员75709名。

本着救急救难、群众需求强烈、救助效果好、社会影响大的救助原则，所募善款主要用于以下救助项目：

一是开展慈善助医项目。出资1358.50万元，对2248名因患大病导致生活特别困难的家庭或个人进行了救助。

二是开展慈善助学项目。出资1075.53万元，资助5925名家庭生活困难的学生。

三是开展慈善助老项目。出资574.12万元，惠及8544名老人。

四是开展慈善助困项目。1.市、区慈善协会共拨付1232.21万元，对北京市6049名生活困难党员进行帮扶。2.出资1973.43万元，用于资助8279户生活困难的家庭。

五是出资438.51万元，用于助残、关爱复员退伍军人、孤残儿童及其他救助项目，受益群众达44664名。其中，出资82.28万元，帮助1046名残障个人及孤残儿童；出资182.91万元，用于关爱生活困难的复员退伍军人1746名；出资173.32万元，用于关爱失独家庭等困难人群。                        

                           北京市慈善协会

                            2018年6月

附件2:

2018年“共产党员献爱心”捐款统计表


单  位：                                      （须加盖基层党委公章）


		捐款金额


（单位：元）

		参与捐款的党员人数（不含流动党员）

		参与捐款的流动党员人数

		参与捐款的入党积极分子人数

		参与捐款群众人数


（不含入党积极分子）



		

		

		

		

		





填表人：                                             

联系电话：

传真：

地址：

邮编：

